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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
	二、 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
	（一） 单个主体拟在3个月内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总数是否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%
	（二） 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、持股数量、持股期限、减持方式、减持数量、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
	（三）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

	三、 减持股份合规性说明
	四、 相关风险提示
	（一）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
	（二）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

	五、 备查文件

